江西科技师范学院2004年院级课题结题导则

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院级课题负责人：

为规范学院课题研究工作，提高研究水平，特制定本导则：

一、结题时间：

2004年院级课题研究起止时间为2004年7月1日——2005年7月1日。特殊原因，如需要延长研究时间的，应提前一个月向科研处提交延请报告，经批准，根据新的结题时间按时结题，但不能计算科研工作量。每个项目只能申请一次延请报告。其它延长项目研究时间的行为，均视为负责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完成研究计划，应记录备案。无故终止课题研究的人员，学院追回研究经费，三年内不得申报研究项目。

二、项目结题需提供的材料：
1. 打印填写的《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》一式二份； 

2. 研究成果材料：

科研类和“邓论”类课题：

1.重点课题需提供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3篇,其中1篇为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；

2.一般课题需提供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2篇,其中1篇为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；

教改类课题：

按照《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改课题结题导则》执行。

三、本导则由学院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科  研  处

2004年6月14日

